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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银行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李欣 王珺威

电 话

＋８６－１０－６５５５８０００ ＋８６－１０－６５５５８０００

传 真

＋８６－１０－６５５５０８０９ ＋８６－１０－６５５５０８０９

电子信箱

ｉｒ＿ｃｎｃｂ＠ｃｉｔｉ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ｉｒ＿ｃｎｃｂ＠ｃｉｔｉ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经营业绩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幅

（

％

）

营业收入

４９

，

８７８ ４４

，

１７１ １２．９２

营业利润

２７

，

０９５ ２５

，

８３１ ４．８９

利润总额

２７

，

２４３ ２５

，

８７６ ５．２８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３９１ １９

，

３７３ ５．２５

归属于本行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２０

，

２４９ １９

，

２７２ ５．０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

，

３８１

（

７５

，

５５１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４ ０．４１ ７．３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４ ０．４１ ７．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３ ０．４１ ４．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３ ０．４１ ４．８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１

（

１．６１

）

－

盈利能力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减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

ＲＯＡＡ

）

１．３０％ １．３８％

（

０．０８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７５％ ２１．２４％

（

１．４９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１９．６１％ ２１．１３％

（

１．５２

）

成本收入比

２８．６８％ ２８．４３％ ０．２５

信贷成本

０．５４％ ０．３３％ ０．２１

净利差

２．４１％ ２．６８％

（

０．２７

）

净息差

２．５９％ ２．８９％

（

０．３０

）

规模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幅

（

％

）

总资产

３

，

４３６

，

９４５ ２

，

９５９

，

９３９ １６．１２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１

，

８２４

，

５５２ １

，

６６２

，

９０１ ９．７２

总负债

３

，

２２０

，

９６８ ２

，

７５６

，

８５３ １６．８３

客户存款总额

２

，

６１３

，

９１１ ２

，

２５５

，

１４１ １５．９１

同业拆入

３３

，

８７２ １７

，

８９４ ８９．２９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权益总额

２１１

，

１０７ １９８

，

３５６ ６．４３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５１ ４．２４ ６．３７

资产质量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幅

（

％

）

／

增减

正常贷款

１

，

８０８

，

１８２ １

，

６５０

，

６４６ ９．５４

不良贷款

１６

，

３７０ １２

，

２５５ ３３．５８

贷款减值准备

３６

，

６５７ ３５

，

３２５ ３．７７

不良贷款比率

０．９０％ ０．７４％ ０．１６

拨备覆盖率

２２３．９３％ ２８８．２５％

（

６４．３２

）

贷款拨备率

２．０１％ ２．１２％

（

０．１１

）

注：正常贷款包括正常类贷款和关注类贷款；不良贷款包括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

资本充足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新办法计算的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８．９２％ ９．２９％

（

０．３７

）

一级资本充足率

８．９２％ ９．２９％

（

０．３７

）

资本充足率

１１．４７％ １２．４２％

（

０．９５

）

旧办法计算的资本充足率

核心资本充足率

９．６３％ ９．８９％

（

０．２６

）

资本充足率

１２．８９％ １３．４４％

（

０．５５

）

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

６．２８％ ６．８６％

（

０．５８

）

注：新办法指中国银监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实施）。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截至报告期末

）：３８４，２０６

户 其中

Ａ

股股东

３４４，２１０

户

，Ｈ

股股东

３９，９９６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

类别

持股总数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报告期内股

份增减变动

情况

股份质

押或冻

结数

１

中信股份 国有

Ａ

股

２８，９３８，９２８，２９４ ６１．８５ ０ ０ ０

２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

公司

外资

Ｈ

股

７，３７１，６３８，７７２ １５．７６ ０ ３，９９６，７００

未知

３ ＢＢＶＡ

外资

Ｈ

股

７，０１８，０９９，０５５ １５．００ ０ ０ ０

４

社保基金 国有

Ａ

股

、Ｈ

股

（２）

３３８，５１３，２０９ ０．７２ ０ ０

未知

５

中国建设银行 国有

Ｈ

股

１６８，５９９，２６８ ０．３６ ０ ０

未知

６

瑞穗实业银行 外资

Ｈ

股

８１，９１０，８００ ０．１８ ０ ０

未知

７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１８Ｌ－

ＣＴ００１

沪

其他

Ａ

股

７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０ ７６，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

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Ａ

股

５９，９５９，３０５ ０．１３ ０ －８６９，０１６

未知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Ａ

股

５８，８２５，８８１ ０．１３ ０ ５８，８２５，８８１

未知

１０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其他

Ａ

股

３６，９３６，０１３ ０．０８ ０ ５，２３８，１８５

未知

注：（

１

）

Ｈ

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

Ｈ

股证券登记处设置的本行股东名册中所列的股份数目统计。

（

２

）社保基金持有本行股份包括

Ａ

股和

Ｈ

股，合计

３３８

，

５１３

，

２０９

股。其中，

２００９

年接受中信集团转持的

Ａ

股股份共计

２１３

，

８３５

，

３４１

股； 作为

Ｈ

股基础投资者在本行首次公开发行时持有的本行

Ｈ

股股份共计

６８

，

２５９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在本行

Ａ＋Ｈ

配股中认购

Ａ

股股份

４２

，

７６７

，

０６８

股，认购

Ｈ

股股份

１３

，

６５１

，

８００

股。

（

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截止报告期末，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信股份为本行控股股东，中信集团为本行实际控制人。中信股份直接持有本行

Ａ

股

２８

，

９３８

，

９２８

，

２９４

股，占本行已发行总股本的

６１．８５％

；通过全资下属公司

ＧＩＬ

持有本行

Ｈ

股

７１０

股，占本

行已发行总股本小于

０．０１％

；中信股份共计持有本行

６１．８５％

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重组改制，以绝大部分现有经营性净资产出资，联合下属全资子

公司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 中信集团持有中信股份

９９．９％

的股份， 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０．１％

的股份，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

司，并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承继原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全部业务及资产。 为完成前述出资行

为，中信集团将持有的本行全部股份转让注入中信股份，从而导致中信股份直接和间接持有本行股份

２８

，

９３８

，

９２９

，

００４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６１．８５％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上述股份转让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同意，正式完成相关过户手续。 本行控股股东变更相关信息可参阅

本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行网站（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以及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上发布的临时公告。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经营业绩与战略转型情况概述

３．１．１

业绩概述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紧紧围绕新的发展战略，“抓存款规模、推结构转型、上管理台阶”，积极推进各

项业务按照新的战略规划稳步发展，中期经营业绩平稳健康。

业务规模稳步增长。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３４

，

３６９．４５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６．１２％

，贷款及垫款总

额

１８

，

２４５．５２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９．７２％

；客户存款总额

２６

，

１３９．１１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５．９１％

。

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归属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３．９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２５％

，拨备

前利润

３２１．３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１４％

；实现利息净收入

４０６．７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１４％

；实现非利息净收入

９２．０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７．０８％

。

资产质量总体可控。受经济下行影响，本集团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不良贷款有所反弹。报告期末，

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１６３．７０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４１．１５

亿元，上升

３３．５８％

；不良贷款率

０．９０％

，比上年末上升

０．１６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本集团提取贷款减值准备

４７．１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９２．８５％

。受不良核销影响，报告期

末，本集团拨备覆盖率

２２３．９３％

，比上年末下降

６４．３２

个百分点；拨贷比

２．０１％

，比上年末下降

０．１１

个百分点。

３．１．２

战略转型推进情况

２０１３

年初，本行出台《关于中信银行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以“建设有独特市场价值的一流

商业银行”为发展愿景，以“浇灌实体经济，铸造员工幸福，提升股东价值，服务社会发展”为发展使命，坚

持支持实体经济，深化调整经营结构，优化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全面进军服务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金融、

网络银行等新兴业务。 经过半年的推进，本行战略转型取得了明显进展：

结构调整成效明显。 本行按照“低资本消耗”的产品定位、“橄榄型客户结构”的市场定位和“特色化”

的行业定位，加快调整业务结构。 报告期内，本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

１７．８％

，同比提升

２．４

个百分点，利息

收入占比下降至

８２．２％

，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本行中型企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１０．３％

、

１７．９％

， 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至

３０．６％

、

１４．４％

； 个人经营贷款、 信用卡贷款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２５．７％

、

２８．８％

，均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幅，客户结构不断优化。 本行主动进入的现代服务业贷款余额比上

年末增加

６５０

亿元，增长

１８．９％

；主动压缩政府平台、房地产和光伏行业授信，贷款比上年末分别减少

１３９

亿

元、

８２

亿元、

５

亿元，行业结构不断优化。

“公司业务重心上移、零售业务重心下沉”进展顺利。本行成立总行机构客户部、集团客户部，按照“商

行

＋

投行”金融服务模式，确定全行性战略客户和城市分行战略客户，突出专业化、差异化的经营与管理，

大客户经营重心从支行逐步上移到分行和总行，支行网点服务重心逐步下移至中小企业和零售客户。 本

行成立总行消费金融部，整合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小企业金融纳入零售板块，全力推进网点转型，开

展旗舰店建设，完善支行网点作为产品销售终端的功能，逐步将支行打造成为个人贷款、信用卡、小微金

融、理财、汽车金融等产品齐全的金融销售平台。

重点战略业务发展态势良好。 本行加快了进军现代服务业的步伐。 本行在总行公司银行部下设现代

服务业金融部，在总、分行设立了现代服务业金融工作小组，核定了七大类核心子行业重点目标客户。 截

至报告期末，本行现代服务业客户共计

６．６

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２１％

；存款日均余额

３

，

１３６．３

亿元，比上年末

增长

３５．８％

；贷款余额

４

，

０９２．９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８．９％

，超过全行公司类贷款平均增速

１０．９

个百分点，现

代服务业布局开端良好。

本行按照“网络业务金融化、金融业务网络化”的发展思路，加速发展网络银行业务。本行顺应互联网

金融和消费经济浪潮，与中国银联共同推出了

ＮＦＣ

支付模式；自主研发了以二维码支付为代表的“异度支

付”系列产品，实现了新技术应用的突破；推出网络贷款系列产品，打造了一站式金融产品服务商城，为大

数据时代网络银行进行了初步布局。 本行与腾讯合作推出的网络小额贷款实现了不落地的网络交易，网

络银行业务创新取得新的突破。

总行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本行重新调整完善了公司金融、零售金融、金融市场等前中后台板块，强

化了业务条线部门资源配置职能，优化调整了全行管理人员配备。本行出台风险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突出

风险总监双线汇报和双向考核，推出了全面风险的垂直管理和全覆盖的新体制。 成立网络产品创新实验

室，推进新核心系统建设，明确了系统上线时间表。全力推进管理会计在条线业绩考评、授信审批流程、客

户盈利贡献评价的全面应用，强化资产负债资源的动态配置，通过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手段运用，负债增长

及结构优化成效明显。

３．２

利润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同比增减额 同比增幅

（

％

）

利息净收入

４０

，

６７５ ３６

，

９２９ ３

，

７４６ １０．１４

非利息净收入

９

，

２０３ ７

，

２４２ １

，

９６１ ２７．０８

营业收入

４９

，

８７８ ４４

，

１７１ ５

，

７０７ １２．９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

３

，

５８８

） （

３

，

２５７

）

３３１ １０．１６

业务及管理费

（

１４

，

３０６

） （

１２

，

５５９

）

１

，

７４７ １３．９１

资产减值损失

（

４

，

８８９

） （

２

，

５２４

）

２

，

３６５ ９３．７０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１４８ ４５ １０３ ２２８．８９

税前利润

２７

，

２４３ ２５

，

８７６ １

，

３６７ ５．２８

所得税

（

６

，

６００

） （

６

，

２９１

）

３０９ ４．９１

净利润

２０

，

６４３ １９

，

５８５ １

，

０５８ ５．４０

其中

：

归属本行股东净利润

２０

，

３９１ １９

，

３７３ １

，

０１８ ５．２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收入

１９ １９

租金收入

３１ ３１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１ ３５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转回损益

１５ １８

抵债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损益

２０ ３８

其他净损益

９９

（

３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１８５ １３８

非经常性损益所得税影响额

（

３７

） （

２６

）

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利润影响净额

１４８ １１２

其中

：

影响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１４２ １０１

影响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６ １１

注：赔偿金、违约金、罚金不能在税前抵扣。

３．３

资产和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３４

，

３６９．４５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６．１２％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贷款及垫

款、应收款项类投资增长；负债总额

３２

，

２０９．６８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６．８３％

，主要是由于客户存款增长。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客户贷款及垫款

１

，

７８７

，

８９５ ５２．０ １

，

６２７

，

５７６ ５５．０

应收款项类投资

１４０

，

６６７ ４．１ ５６

，

４３５ １．９

证券基金及权益工具投资

（

１

）

４０９

，

００４ １１．９ ３４６

，

２８２ １１．７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４９２

，

５２６ １４．３ ４２８

，

１６７ １４．５

存放同业及拆出资金净值

３４０

，

６９４ ９．９ ３８８

，

３９４ １３．１

买入返售款项

２１７

，

６７７ ６．３ ６９

，

０８２ ２．３

其他

（

２

）

４８

，

４８２ １．５ ４４

，

００３ １．５

资产合计

３

，

４３６

，

９４５ １００．０ ２

，

９５９

，

９３９ １００．０

客户存款

２

，

６１３

，

９１１ ８１．２ ２

，

２５５

，

１４１ ８１．８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及拆入款项

４７５

，

３８５ １４．８ ３８８

，

００２ １４．１

卖出回购款项

１７

，

８５６ ０．６ １１

，

７３２ ０．４

应付债券及已发行存款证

５５

，

０７０ １．７ ５６

，

４０２ ２．０

其他

（

３

）

５８

，

７４６ １．７ ４５

，

５７６ １．７

负债合计

３

，

２２０

，

９６８ １００．０ ２

，

７５６

，

８５３ １００．０

注：（

１

）包括交易性投资、可供出售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

（

２

）包括衍生金融资产、应收利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商誉、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其

他资产。

（

３

）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预计负债及其他负债

等。

３．４

客户贷款和垫款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贷款及垫款总额

１８

，

２４５．５２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９．７２％

。 贷款及垫款占总资产比

重

５２．０％

，比上年末降低

３．０

个百分点。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公司贷款

１

，

３６０

，

２４５ ７４．６ １

，

２５３

，

２６０ ７５．４

贴现贷款

７４

，

９４０ ４．１ ７４

，

９９４ ４．５

个人贷款

３８９

，

３６７ ２１．３ ３３４

，

６４７ ２０．１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１

，

８２４

，

５５２ １００．０ １

，

６６２

，

９０１ １００．０

客户贷款及垫款减值准备

（

３６

，

６５７

） （

３５

，

３２５

）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额

１

，

７８７

，

８９５ １

，

６２７

，

５７６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正常类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增加

１

，

５７５．７０

亿元，占比

９８．０４％

，比上年末下降

０．０５

个百分点。 关注类贷款余额基本与上年末持平，占比较上年末减少

０．１１

个百分点至

１．０６％

。

本集团贷款按五级分类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类别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正常类

１

，

７８８

，

８０５ ９８．０４ １

，

６３１

，

２３５ ９８．０９

关注类

１９

，

３７７ １．０６ １９

，

４１１ １．１７

次级类

１１

，

５８４ ０．６４ ６

，

４４８ ０．３９

可疑类

４

，

７７３ ０．２６ ４

，

７７８ ０．２９

损失类

１３ － １

，

０２９ ０．０６

客户贷款合计

１

，

８２４

，

５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６２

，

９０１ １００．００

正常贷款

１

，

８０８

，

１８２ ９９．１０ １

，

６５０

，

６４６ ９９．２６

不良贷款

１６

，

３７０ ０．９０ １２

，

２５５ ０．７４

注：正常贷款包括正常类贷款和关注类贷款，不良贷款包括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

３．５

客户存款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客户存款总额

２６

，

１３９．１１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３

，

５８７．７０

亿元，增长

１５．９１％

。 客户

存款占总负债比重

８１．２％

，比上年末降低

０．６

个百分点。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公司存款

活期

９６６

，

３６９ ３６．９ ８５１

，

９５１ ３７．８

定期

１

，

１７８

，

１８５ ４５．１ ９９０

，

７５９ ４３．９

其中

：

协议存款

１００

，

２０６ ３．８ １００

，

１０８ ４．４

小计

２

，

１４４

，

５５４ ８２．０ １

，

８４２

，

７１０ ８１．７

个人存款

活期

１１６

，

５３０ ４．５ １０２

，

１２０ ４．５

定期

３５２

，

８２７ １３．５ ３１０

，

３１１ １３．８

小计

４６９

，

３５７ １８．０ ４１２

，

４３１ １８．３

客户存款合计

２

，

６１３

，

９１１ １００．０ ２

，

２５５

，

１４１ １００． ０

３．６

股东权益

报告期内，本集团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股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及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少数

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合计

期初余额

４６，７８７ ４９，３０３ ４７，０３５ ５７，３５１ （２，１２０） ４，７３０ ２０３，０８６

（

一

）

净利润

－ － － ２０，３９１ － ２５２ ２０，６４３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 （４４４） － － （１７８） （１１２） （７３４）

（

三

）

利润分配

－ － － （７，０１８） － － （７，０１８）

期末余额

４６，７８７ ４８，８５９ ４７，０３５ ７０，７２４ （２，２９８） ４，８７０ ２１５，９７７

３．７

主要表外项目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表外项目及余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信贷承诺

—

银行承兑汇票

７２９

，

１２４ ６６６

，

００７

—

开出信用证

１５９

，

２５０ １６６

，

２６８

—

开出保函

１０１

，

９６９ ８９

，

５５４

—

不可撤销贷款承诺

１０１

，

７６２ １１５

，

２４６

—

信用卡承担

９０

，

９４４ ８０

，

４５２

小计

１

，

１８３

，

０４９ １

，

１１７

，

５２７

经营性租赁承诺

１０

，

４５０ ９

，

９９７

资本承担

１

，

２２９ ６８１

用作质押资产

２７

，

７３８ １１

，

７９５

合计

１

，

２２２

，

４６６ １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３．８

资本充足率

本集团根据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有关规定

计算和披露资本充足率。报告期本集团各级资本充足率均达到新办法的监管要求。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８．９２％

，比上年末降低

０．３７

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

８．９２％

，比上年末降低

０．３７

个百

分点；资本充足率

１１．４７％

，比上年末降低

０．９５

个百分点。

３．９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经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本行向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册的

Ａ

股股东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册的

Ｈ

股

股东以现金方式派发了

２０１２

年度股息， 每股派发股息折合人民币

０．１５

元 （税前）， 总派发金额约人民币

７０．１８

亿元。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详细说明。除以上利润分配事项之

外，报告期内，本行无宣派股息、公积金转增股本或新股发行方案。

３．１０

展望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经营计划整体执行情况良好，净利润平稳增长，不良贷款率虽有所提升，但仍控

制在计划目标范围内，结构持续优化。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总体将呈弱势复苏态势。 美国经济复苏迹象相对明显，欧元区国家就业、消

费依旧疲软，日本经济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短期趋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格局发生变化。总

体看，全球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各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不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在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加快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逐步从投资和出口

向消费转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人民银行宣布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明显提速，国内

银行以存贷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面对复杂的外部形势，本行将继续坚持新的战略发展思路，按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三性”

原则，逐步回归传统、规范、稳健的经营格局：一是逆经济周期安排业务，主动将各种资源和信贷投入与经

济周期保持距离，避免经济周期带来大幅波动。二是轻资本占用安排结构，将发展重点调整到资本消耗低

的业务上，将资源配置到经济资本占用少、风险敞口小的业务上，优化盈利结构。 三是低信贷杠杆控制规

模，保持合理的杠杆率和存贷比率，防止为了追求业务规模而过度扩张资产杠杆，导致承担过大的风险。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年度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２

本年度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

４．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没有变化。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１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获批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聘任李

欣先生为本行董事会秘书。

本行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中信银行李欣任职资格的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４３７

号），根据有关

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核准李欣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李欣先生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正式就任本行董事会秘书，本行原董事会秘书林争跃先生的辞职同时生效。

李欣先生的简历及其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须予披露的信息请参见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对新任董事会秘书李欣先生表示欢迎，对原董事会秘书林争跃先生为本行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2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发出书面会

议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６

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表决

形成决议。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４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１４

名，其中，安赫尔·卡诺·费尔南德斯董事因有其它重要

安排，委托冈萨洛·何塞·托拉诺·瓦易那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中信银行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请详见本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

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

（一）按照下列条款及条件发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１

、债券性质：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带减记条款

但不带有转股条款的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２

、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７０

亿元（含

３７０

亿元）；

３

、发行市场：境内市场；

４

、债券期限：不少于

５

年期；

５

、损失吸收方式：当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发生时，采用减记方式吸收损失；

６

、债券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确定；

７

、募集资金用途：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用于充实

本行二级资本，提高总资本充足率，增强本行的营运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支持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８

、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发行之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二）授权事宜

１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相关监管

机构报批、确定具体发行批次和规模、发行时间、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发行地点、发行条款、发行期限、发

行利率，债券价格、债券币种、办理债券登记托管、申请债券上市流通、安排债券还本付息、在触发事件发

生时按照约定进行减记、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并根据相关监管部门颁布的规定及审批要求对发行方案、

申报材料及与本次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相关的其他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２

、提请股东大会允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向管理层转授权，并由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并办理发行

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相关事宜；

３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转授权管理层的相关授权期限，与发行方案有效期限相同。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行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陈小宪常务副董事长、朱小黄董事、窦建中董事、居伟民董事、郭克彤董事、曹彤董事与本议案表决事

项存在利害关系，需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８

票。

表决结果： 赞成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新增授信人民币

７３．１

亿元、美元

５

亿元。

本行独立董事李哲平、邢天才、刘淑兰、吴小庆、王联章关于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参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给予

ＢＢＶＡ

关联方授信额度的议案》

安赫尔·卡诺·费尔南德斯董事、冈萨洛·何塞·托拉诺·瓦易那董事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

需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１２

票。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给予

ＢＢＶＡ

关联方企业续作授信

３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１８．５４

亿元）。

本行独立董事李哲平、邢天才、刘淑兰、吴小庆、王联章关于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参见附件。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告详见本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和本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的相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大厦（深圳）建设项目增加全行异地灾备数据机房建设专项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将全行异地灾备数据机房从西安迁移至中信银行大厦（深圳）内建设，批准了该项建设投

资估算。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集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召集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经本次董事会会议表决

通过的《关于发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以及其他按照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具体事宜董事

会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独董关联函字〔

２０１３

〕

０６

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行”）拟向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关联

方企业提供额度为

７３．１

亿元人民币和

５

亿美元的关联授信。 就上述事宜，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

及文件，认为：

１

、银行对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银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在

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

依法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２

、银行对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进行授信的事项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３

、 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进行，符合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银行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哲平、邢天才、刘淑兰、吴小庆、王联章

二〇一三年八月

附件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独董关联函字〔

２０１３

〕

０７

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行”）拟向关联方

ＢＢＶＡ

提供额度为

３

亿美元的关联授信。就上述

事宜，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文件，认为：

１

、银行对

ＢＢＶＡ

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银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提交董事会

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

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２

、银行对

ＢＢＶＡ

进行授信的事项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３

、 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进行，符合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银行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哲平、邢天才、刘淑兰、吴小庆、王联章

二〇一三年八月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３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本行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经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行给予

ＢＢＶＡ

年度授信额度

３

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

１８．５４

亿元），单笔交易金额占本行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０．９０％

，占本行经审计资本净额

的

０．７０％

，属于一般性关联交易。

回避事宜：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交易风险：本次关联交易是本行的正常授信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行给予西

班牙对外银行「

Ｂａｎｃ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Ｖｉｚｃａｙａ Ａｒｇｅｎｔａｒｉａ

，

Ｓ．Ａ．

」（以下简称“

ＢＢＶＡ

”）续作境内（不含境外子公司）

授信额度

３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１８．５４

亿元），单笔交易金额占本行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０．９０％

，占本行

经审计资本净额的

０．７０％

，属于一般性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ＢＢＶＡ

合计持有本行

Ｈ

股股份

７

，

０１８

，

０９９

，

０５５

股， 约占本行已发行总股本的

１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定，

ＢＢＶＡ

为本行的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ＢＢＶＡ

持有本行

１５％

的股份，属于《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四项和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１１

（

１

）条规定

的关联人

／

关连人士。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ＢＢＶＡ

是根据西班牙王国法律成立的全球性金融集团，在全球拥有

７９７８

家分支机构，

ＢＢＶＡ

注册资本

３５４．５１

亿欧元，法定代表人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

ＢＢＶＡ

的金融服务范围包括零售银行、公司银行、

国际贸易融资、全球市场业务、消费信贷、资产管理、私人银行、养老金和保险等，是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地

区领先的金融机构。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

ＢＢＶＡ

市值达

３７９

亿欧元，总资产

６３７７

亿欧元，总负债为

５９３９

亿欧元，所

有者权益为

４３８

亿欧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６．５５

亿欧元，实现净利润

４４．０６

亿欧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目前

ＢＢＶＡ

在我行境内授信额度为

４．３１３８

亿美元，本次

３

亿美元授信额度议案通过后，原

４．３１３８

亿美元

授信额度将于新授信额度生效的前一日失效。

本次给予

ＢＢＶＡ

续作的授信额度

３

亿美元拟用于国际业务、金融市场业务、结算及托管业务等，期限至

下一年度授信额度批复前一日。 额度由相关分行及总行相关部门使用。 授信品种包括担保（备用信用证）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转贴、国际保理、代开信用证、代开保函、代付、人民币跨境账户融资、回购型资产转

让、金融市场业务（包括利率衍生品、汇率衍生品、即期外汇买卖、银行间贵金属询价市场交易业务、债券

投资等）、拆借、存放同业、我行境外账户资金存放、托管产品等。

本次授信的定价均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授信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行的影响

对

ＢＢＶＡ

的关联授信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上述关联授信的定价均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

件不优于本行其他授信业务，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不

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后，以专项公告形式对外披露，并由独立董

事出具独立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赞成，审议通过了本行关于

给予

ＢＢＶＡ

关联方授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安赫尔·卡诺·费尔南德斯、冈萨洛·托拉诺·瓦易那等

２

人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行独立董事李哲平、邢天才、刘淑兰、吴小庆、王联章事前认可。本行独立董事对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银行对

ＢＢＶＡ

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银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提交董事会会

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

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银行对

ＢＢＶＡ

进行授信的事项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银行上述关

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进行，符合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４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发出书面会议

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北京富华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表决并形成决议。 会议应参会监事

６

名，实际参

会监事

６

名，郑学学监事因事委托李刚监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通过履职监督及审议议案，本行监事确认：

一、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鉴于本行为

Ａ

股和

Ｈ

股上市公司，为同时满足两地监管要求，半年度报告在编排顺序上与中国证

监会颁发的格式准则略有不同。 除此以外，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出本行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本行相关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５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卖方”）与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买方”）签订了《内

蒙古京能集宁热电

２×３５０ＭＷ

供热机组工程主机间接空冷岛买卖合同》，合同约

定本公司向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２

台（套）

３５０ＭＷ

间接空冷系统，

用于内蒙古京能集宁热电

２×３５０ＭＷ

供热机组工程主机。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该合同经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后签订。

一、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合同采购方：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刘海峡；

３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４

、经营范围：电力建设和电力生产销售、电力设备检修、电力工程咨询服

务和培训；供热销售；粉煤灰及石膏利用；保温材料、电力物资的采购和销售；

５

、住 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红海经二路西侧红海纬二路北侧；

６

、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７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未发生类似

业务；

８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方是一家大型综合公司，信誉优良，具有

较好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主要内容

１

、合同标的：

２×３５０ＭＷ

间冷空冷系统；

２

、合同金额（含税）：

￥１０６９８．８１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陆佰玖拾捌万捌

仟壹佰元整）；

３

、结算方式：分阶段按比例结款，具体如下：

３．１

预付款为合同总价的

１０％

；

３．２

投料款为合同总价的

２０％

；

３．３

进度款为合同总价的

３０％

；

３．４

交货款为合同总价的

３０％

；

３．５

设备质保金为合同总价的

１０％

。

４

、生效条件：合同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５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６

、合同履行期限：自签署之日起到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并货款两清之日

起止。

７

、违约条款

７．１

本合同执行期间， 如果卖方提供的设备有缺陷和技术资料有错误，或

者由于卖方技术人员指导错误和疏忽，造成工程返工、报废，卖方应立即无偿

更换和修理。 如需更换，卖方应负担由此产生的到安装现场更换的一切费用，

开始更换或修理时间应不迟于证实属卖方责任之日起的

１５

内，否则，应按违约

处理。

由于买方未按卖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说明书和卖方现场技术服务

人员的指导而进行施工、安装、调试造成的设备损坏，由买方负责修理或更换，

但卖方有义务尽快提供所需更换的部件，对于买方要求的紧急部件，卖方应安

排最快的方式运输，所有费用均由买方负担。

７．２

在保证期内，如发现设备有缺陷，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时，如属卖方责

任，

则买方有权向卖方提出索赔。如卖方有异议则应七天内提出。否则卖方接

到索赔文件后，应立即无偿修理、更换、或委托买方安排大型修理。包括由此产

生的到安装现场的更换费用、运费、保险费等处理费用由卖方负担。

７．３

如由于卖方原因需要更换、修理有缺陷的设备，而使合同设备停运或

推迟安装时，则保证期应按照实际修理或更换所延误的时间做相应延长。如设

备在质保期内发现属卖方责任的十分严重的缺陷 （指设备达不到性能要求），

则该套设备的保证期将自该缺陷修正后开始计算一年。

７．４

如果不是由于买方原因或买方要求推迟交货或买方要求推迟交货而

卖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期交货时（不可抗力除外），实际交货日期按本

合同规定计算，买方有权按下列比例向卖方收取违约金：迟交

１～４

周，每周违约

金金额为迟交货物金额的

１％

；迟交

５～８

周，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迟交货物金额的

２％

；迟交

９

周以上的，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迟交货物金额的

４％

；不满一周按一周

计算。 但最高违约金不超过该台套合同设备总价的

１０％

。 卖方支付迟交违约

金，并不解除卖方按照合同继续交货的义务。

７．５

如由于非买方责任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经双方确认属于严

重影响施工的关键技术资料时，则每迟交一周，卖方支付违约金

５

万元

／

份。

７．６

如果由于卖方技术服务的延误、疏忽、错误，在执行合同中造成延误，

每延误工期一周卖方将向买方支付该套设备合同价格的

０．５％

违约金， 这部分

违约金最多不超过该套合同价格的

５％

。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

的顺利履行；

２

、在合同生效后，供方根据该工程的进度安排交付设备，具体交付进度根

据技术联络会确定时间。 合同不含税金额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１９３１５

万元的

７．６６％

，合同的执行将提升公司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３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

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１

、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风险影响履行的风险；

２

、合同货款回收分阶段按比例执行，由于履行周期较长，存在货款回收缓

慢的风险。

五、合同审议程序

该合同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合同正本。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

�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

共同出资设立财务公司获得中国银监会开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通知，

公司与长虹集团共同出资设立的财务公司已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银监会”）的开业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４２３

号）。 具体批复内容如下：

一、批准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根据属地监管原则，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接受四川银监局的监督管理。

二、公司中文名称为“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住所为：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３５

号长虹商贸中心

２

层东侧。

三、批准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其中长虹集团出资

５

亿

元人民币，占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本公司出资

５

亿元人民币，占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

四、批准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

（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十）从事同业拆借。

五、核准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余晓 董事长

卢兴周 董事

胡嘉 董事

杨军 董事

郭田勇 独立董事

邱昊 董事、总经理

刘建华 董事、总经理助理

胥勋畅 总经理助理

古晓彤 总经理助理

六、批准《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３０

股票简称：龙头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２６

日、

２７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进行了

全面、必要的核查。

●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内幕知情

人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况。

●

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确认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 不存在对公司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或意向。

●

说明公司核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方式、对象及结果。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２６

日、

２７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就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及相关情况进行全面、必要的核查，通过认真自查、发函征询公司控股股东，目前

已核查完毕，现将核查结果予以公告。

二、本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书面询证，答复如下：截至目前，而且在未

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对龙头股份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或

意向。

（二）经公司自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公司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内幕知情人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正式披露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

报备文件

控股股东的书面回函


